
关于印发关于中央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

收受礼品登记和处理办法的通知

（〔95〕国管财字第 158 号）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关于中央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礼品登记和处理办法》已经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中直管理局 国管局

一九九五年九月二日

关于中央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

收受礼品登记和处理办法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的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中办发〔1995〕7 号），现就中

央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礼品的登记和上交处理，作如下规定：

一、中央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不得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

的礼品馈赠；对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拒收的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不论价

值大小，不分礼品类别，一律登记上交。

二、中央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不含亲友之间的交往），对因各

种原因未能拒收的礼金、有价证券、金银珠宝制品，不论价值数额大小，一律登

记上交。

三、中央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不含亲友之间的交往），因各种

原因未能谢绝的其他礼品，参照市场价格一次合计价值人民币 100 元以上的（含

100 元），必须登记：200 元以上的（含 200 元），必须登记上交。

一人一年之内收受礼品累计价值超过 600 元的，超过部分必须登记上交。

四、中央党政机关各单位（部、委、办、局等，下同）应指定一个部门，负

责本单位的礼品登记和上交处理工作。

五、中央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按规定必须登记、上交的礼品，自收受礼品之日

起（在外地接受礼品的，自回单位之日起）一个月内由本人如实填写礼品登记表，

需要上交的连同礼品一并上交所在单位负责礼品登记和处理的部门，并向行政领



导报告。

价值人民币 200 元以上容易腐烂或不易存放的礼品，经单位领导同意，受礼

人可以先行处置，而后向负责礼品登记和处理的部门登记报告。

受礼人无法确认其价值的礼品，应填写礼品登记表，交由所在单位负责礼品

登记和处理的部门处理。

六、上交礼品的处理权限

（一）价值在 200 元以上，1000 元以下的（含 1000 元），由各单位处理；

其中，受礼人属于机关直属事业单位，价值在 200 元以上 500 元下的（含 500

元），可由机关直属事业单位自行处理。

（二）价值在 1000 元以上的，分别交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务

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处理。

七、中央党政机关各单位负责礼品登记和处理的部门，对于上交的礼品，可

作如下处理：

（一）具有办公用途的礼品，如照相机、录音机及其它专用设备等，根据工

作需要，可留在单位内使用，但须纳入国有资产管理。

（二）不能用于办公的礼品，如衣物、手表、烟酒等，可根据情况定期向当

地国有收购部门作价处理，或以市场价的 70%在本单位公开处理。

（三）处理礼品所收款项以及上交的礼金、有价证券一律上交本单位财务部

门，行政机关列入“应缴预算收入”科目管理，年终一并上交国库，其他单位纳

入相应科目管理。

八、中央党政机关各单位负责礼品登记和处理的部门，每季度应将礼品上交

及处理情况在机关内公布一次，并送本单位纪检、监察部门备案。

九、本规定适用于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和机关

服务中心负责人。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直属机构所属企事业单位，经费归口中共中央直

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管理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以及其

他中央一级的企事业单位，参照本规定执行。

十、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